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宜昌市2016年大气和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宜昌市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宜昌市2016年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宜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3月11日

《宜昌市2016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略）

宜昌市2016年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

　　

为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持续改善水环境质量，保障水生态安全，全面完成国家和省下达的目标任务，根据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一）地表水环境质量。

　　长江、沮漳河、香溪河流域宜昌段水环境质量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清江流域宜昌段水环境质量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Ⅱ类标准；黄柏河、柏临河、玛瑙河等流域水环境质量分别达到水环境功能区要求（宜昌市主要河流水质目标见附件1）。

　　(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质量。

　　官庄水库等16个县级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稳定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Ⅲ类标准，水质达标率达到100%（宜昌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目标见附件2）。

　　(三）地下水环境质量。

　　当阳市两河口自来水厂、枝江江口养殖场地下水监测点位水质较2015年有所改善，不低于“较差”等次。

　　(四）水环境安全。

　　建立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防范体系，确保水环境安全。

　　

二、重点工作

　　(一）落后产能淘汰和重点行业清洁化改造。

　　1.严格环境准入。加快调整产业结构，禁止新建高污染项目和产能过剩行业新增产能项目，依法核发排污许可证，禁止无证排污或不按许可证规定排污。(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发改委。排在第一的为牵头单位，具体工作由各县市区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落实，下同。）

　　2.全面完成2016年度淘汰落后产能目标任务。未完成淘汰任务的县市区，暂停审批和核准其相关行业新建项目。（任单位：市经信委、市发改委、市环保局）

　　3.取缔“十小”（小型造纸、制革、印染、染料、炼焦、炼硫、炼砷、炼油、电镀、农药）企业。各县市区2016年3月31日前完成排查和登记建档，2016年12月31日前全部取缔。(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发改委、市经信委）

　　4.开展“十大”重点行业（造纸、磷化工、氮肥、有色金属、印染、农副食品加工、原料药制造、制革、农药、电镀）专项治理。2016年6月30日前，各县市区组织辖区内企业制定清洁化改造工作方案，列出改造项目清单和实施计划，2016年12月31日前以县市区为单位完成50%的改造任务，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改造任务。(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经信委、市发改委）

　　(二）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

　　5.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2015年度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状况评估工作，对存在的重点问题挂牌督办。不定期开展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规范化建设专项检查，对影响饮用水水源安全的污染源单位责令限期整改，严厉打击水源保护区内一切威胁水质安全的违法行为，公开查处结果。(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水利水电局、市公安局、市住建委、市卫生计生委）

　　6.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的水环境质量监测和监督检查，每月发布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环境质量监测信息，按季度向社会公开饮水安全状况信息。(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三）河流和湖泊环境综合整治。

　　7.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宜昌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编制工作，并向社会公开。(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8.2016年3月31日前和9月30日前，分别制定宜昌城区及各县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整治方案，公布黑臭水体名称、整治责任人及达标期限。每季度向社会公布整治进展情况，确保2017年12月31日前城市建成区基本消除黑臭水体，2018年全面通过验收。(责任单位：市住建委）

　　9.加大黄柏河流域水污染防治力度，全面落实《关于加强黄柏河东支流域磷矿开发利用环境监督管理的意见》，严格实行项目审核、磷矿开采量与水质挂钩，严厉打击各种破坏资源危害环境安全的违法行为。实施黄柏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责任单位：市水利水电局、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

　　10.继续强化上游来水及入库河流水质监测，开展地表水总磷污染治理，着力改善辖区内主要河流水环境质量。(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11.2016年12月31日前完成重点湖泊水库保护规划编制工作。着力实施湖泊水库生态建设和保护工程，提高湖泊水库的优良水体比例，确保完成省政府下达的2016年度湖泊保护工作任务。(责任单位：市水利水电局）

　　12.依法强制淘汰报废超过使用年限的船舶。加快船舶垃圾接收、转运及处理处置设施建设，提高含油污水、化学品洗舱水等接收处置能力及污染事故应急能力，严厉打击乱抛弃物、偷排漏排油污水等违法行为。(责任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13.对洗涤业、餐饮业等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经营单位开展集中整治，确保主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四）城市生活污水处理。
　　14.加快推进现有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改造，确保31个城镇污水处理厂(见附件3)于2017年12月31日前全面达到一级A 排放标准。其他城镇污水处理厂于2016年12月31日前配套建设脱氮除磷设施，削减氮磷排放量，确保主要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责任单位：市住建委）

　　15.全面加强配套管网建设。实施合流制排水系统雨污分流改造，加快三峡库区、清江流域、沮漳河流域及宜昌旅游新区、龙盘湖片区等污水收集管网建设，切实解决因配套管网建设滞后导致进水浓度偏低、运行负荷不足等问题。新建污水处理设施的配套管网应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投运。(责任单位：市住建委）

　　16.将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建设纳入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全面启动城市污泥干化工程设施建设。进一步规范污水处理厂污泥产生、运输、贮存、处理处置行为，实行全过程监管。(责任单位：市住建委、市发改委）

　　(五）农业污染源控制。
　　17.加强规模畜禽养殖场（小区）废弃物处理利用设施建设，有效防治畜禽养殖污染。2016年3月31日前完成禁养区内畜禽养殖项目排查和登记建档，2016年12月31日前全面完成禁养区内畜禽养殖项目的关闭和搬迁任务。(责任单位：市畜牧兽医局）

　　18.2016年5月30日前，各县市区划定水产养殖禁养区、限养区。(责任单位：市农业局）

　　19.按时完成清江高坝洲库区网箱养殖取缔工作。(责任单位：市水利水电局）

　　20.推进测土配方施肥和新肥料新技术应用，减少化肥投入，提高耕地质量水平；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实现农药减量减污，确保2016年农药和化肥施用强度较2015年呈下降趋势。(责任单位：市农业局）

　　(六）工业水污染治理。

　　21.工业集聚区水污染治理。未完成规划环评的工业园区2016年12月31日前必须完成。各县市区要制定工业集聚区工业废水集中处理设施和自动监测装置建设计划，确保2017年10月31日前每个工业集聚区都有集中处理设施。逾期未完成的暂停审批和核准增加水污染物排放建设项目，并按照有关规定撤销其园区资格。2016年6月30日前完成工业集聚区现有污染治理设施排查和登记建档，列出集聚区内废水预处理未达标的企业清单及运行不正常的污水集中处理设施清单，2016年10月30日前完成整改。 (责任单位：市环保局、市住建委）

　　22.规范尾矿库、磷石膏渣场、垃圾填埋场管理，建立尾矿库等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认真执行《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开展磷石膏渣场、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专项整治，确保环境安全。(责任单位：市安监局、市环保局、市城管委）

　　23.加强中孚化工、楚星化工、兴发化工、楚磷化工、三宁化工、东圣化工等重点涉磷企业污染物排放控制，推行企业废水深度治理，确保污染治理设施稳定连续运行。(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七）环保执法和信息公开。
　　24.加强企业环境监管，建立日常监管和集中检查相结合、全面监管和重点监管相结合、全覆盖和无缝隙的监管机制，所有排污单位实现全面达标排放。继续开展整治违法排污专项整治行动，强化部门联合执法、挂牌督办机制和重点案件移送督办机制，严厉打击水环境违法行为，查处环境违法案件。通过“双随机”方式对工业企业进行检查和督查，逐一排查排污情况。对超标和超总量排放的企业予以“黄牌”警示，一律限制生产或停产整治；对整治仍不能达到要求且情节严重的企业予以“红牌”处罚，一律停业或关闭。按季度向社会公布环保“黄牌”、“红牌”企业名单。(责任单位：市环保局）

　　三、工作要求

　　(一）落实工作责任。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宜昌高新区管委会要坚持高位推进，主要领导要亲自研究、亲自部署、亲自督办，按照市政府确定的水污染防治工作目标制定本年度防治工作方案，将目标、任务进行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和企业，合理安排实施进度，明确资金来源、配套政策、责任部门和保障措施等，确保年度目标任务的全面完成。

　　(二）强化目标考核。制定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的水污染防治目标考核办法。按年度对目标完成情况和工作情况进行考核，考核结果向社会公布，纳入政府综合目标考核管理，并作为县市区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启动河流生态补偿试点。

(三）防范环境风险。各县市区要制定和完善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置预案，落实责任主体，明确预警预报和响应程序、应急处理及保障措施，开展水污染风险防控应急演练，确保不发生特别重大（Ⅰ级）和重大（Ⅱ级）水环境事件。

　　附件：1.宜昌市重点河流水质目标

　　      2.宜昌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目标

　　      3.宜昌市2017年底以前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任务

附件1

宜昌市主要河流水质目标
	序号
	县市区
	河流名称
	断面名称
	断面类别
	水质
目标

	1
	宜昌市
	长 江
	南津关
	国考和省控断面
	Ⅲ类

	2
	
	长 江
	云池（白洋）
	国考和省控断面
	Ⅲ类

	3
	
	长 江
	荆州砖瓦厂
	国考和省控跨界断面
	Ⅲ类

	4
	宜都市
	长 江
	枝城洋溪村（右）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5
	
	清江
	宜都清江大桥
	国考和省控断面
市控跨界断面
	Ⅱ类

	6
	枝江市
	长 江
	荆州砖瓦厂（左）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7
	
	玛瑙河
	新河口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8
	当阳市
	漳河
	育溪大桥
	省控断面
	Ⅲ类

	9
	
	沮漳河
	两河口（草埠湖水厂）
	国考和省控跨界断面
	Ⅲ类

	10
	
	沮漳河
	万城桥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11
	远安县
	黄柏河
	东支（天府庙）
	市控跨界断面
	Ⅱ类

	12
	
	沮河
	铁路大桥（小桂林）
	国考和省控断面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13
	兴山县
	香溪河
	长沙坝
	国考和省控断面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14
	
	香溪河
	泗湘溪
	省控断面
	Ⅲ类

	15
	秭归县
	长 江
	银杏沱
	省控断面
	Ⅲ类

	16
	
	茅坪河
	万家坝
	省控断面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17
	长阳县
	清江
	隔河岩坝上
	国考和省控断面
	Ⅱ类

	18
	
	清江
	朱津滩
	市控跨界断面
	Ⅱ类

	19
	五峰县
	渔洋河
	马勒坡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20
	夷陵区
	运河
	石板村
	市控跨界断面
	Ⅱ类

	21
	
	黄柏河
	石碑滩
	省控断面
	Ⅱ类

	22
	
	黄柏河
	黄柏河大桥
	省控断面
市控跨界断面
	Ⅱ类

	23
	
	玛瑙河
	安福寺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24
	
	下牢溪
	姜家庙（三界水文站）
	其它断面
	Ⅲ类

	25
	
	柏临河
	土门大桥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26
	西陵区
	沙河
	沙河村
	市控跨界断面
	V类

	27
	伍家区
	柏临河
	猫子咀
	市控跨界断面
	IV类

	28
	点军区
	五龙河
	红光二桥
	市控跨界断面
	IV类

	29
	
	桥边河
（卷桥河）
	红旗村
	市控跨界断面
	IV类

	30
	猇亭区
	长 江
	云池（白洋）（左）
	市控跨界断面
	Ⅲ类

	31
	
	善溪冲
	福善场村委会（善溪冲小桥）
	其它断面
	Ⅲ类

	32
	宜昌
高新区
	运河
	万寿桥
	市控跨界断面
	IV类

	33
	
	柏临河
	灵宝村
	市控跨界断面
	IV类


附件2

宜昌市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目标

	序号
	县市区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名称
	水质要求
	管理要求

	1
	夷陵区
	官庄水库
	Ⅲ类
	见
备

注

	2
	点军区
	楠木溪水库
	Ⅲ类
	

	3
	猇亭区
	善溪冲水库
	Ⅲ类
	

	4
	葛洲坝
西陵区
	西坝水厂水源地
	Ⅲ类
	

	5
	西陵区
宜昌高新区
	东山运河水源地
	Ⅲ类
	

	6
	宜都市
	宜都市供水总公司陆城一水厂水源地
	Ⅲ类
	

	7
	宜都市
	宜都市供水总公司陆城二水厂水源地
	Ⅲ类
	

	8
	枝江市
	鲁家港水库
	Ⅲ类
	

	9
	当阳市
	巩河水库
	Ⅲ类
	

	10
	远安县
	鸣凤镇东干渠水源地
	Ⅲ类
	

	11
	
	鸣凤镇鸣凤河水源地
	Ⅲ类
	

	12
	兴山县
	古洞口水库
	Ⅲ类
	

	13
	秭归县
	凤凰山长江段水源地
	Ⅲ类
	

	14
	长阳自治县
	隔河岩水库
	Ⅲ类
	

	15
	五峰自治县
	罗马溪水库
	Ⅲ类
	

	16
	
	五峰镇石梁司水源地
	Ⅲ类
	


备注：1）保护区内禁止一切破坏水环境生态平衡的活动以及破坏水源林、护岸林、与水源保护相关植被的活动；禁止向水域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及其它废弃物；运输有毒有害物质、油类、粪便的船舶和车辆一般不准进入保护区，必须进入者应事先申请并经有关部门批准、登记并设置防渗、防溢、防漏设施；禁止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不得滥用化肥，不得使用炸药、毒品捕杀鱼类。

2）一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禁止向水域排放污水，已设置的排污口必须拆除;不得设置与供水需要无关的码头，禁止停靠船舶;禁止堆置和存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禁止设置油库;禁止从事种植、放养畜禽和网箱养殖活动;禁止可能污染水源的旅游活动和其他活动。

3）二级保护区内禁止新建、改建、扩建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原有排污口依法拆除或者关闭;禁止设立装卸垃圾、粪便、油类和有毒物品的码头。

4）按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标志技术要求》（HJ/T433-2008），规范设置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界标、交通警示牌和宣传牌等。

5）其它管理符合《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环境保护技术要求》（HJ/T773-2015）。

附件3

宜昌市2017年底以前城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任务

	序号
	区县
	污水处理厂名称
	达到一级A标准
时限要求

	1
	宜都市
	威德水质净化有限公司陆城污水处理厂
	2016.12.31

	2
	宜都市
	威德水质净化有限公司枝城污水处理厂
	2016.12.31

	3
	枝江市
	枝清水务有限公司
	2017.12.31

	4
	当阳市
	玉阳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5
	远安县
	凤雅水环境保护有限责任公司
	2017.12.31

	6
	兴山县
	榛子乡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7
	兴山县
	昭君镇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8
	兴山县
	水月寺镇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9
	兴山县
	南阳镇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10
	兴山县
	黄粮镇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11
	兴山县
	新城污水处理厂
	2016.12.31

	12
	兴山县
	峡口镇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13
	秭归县
	杨林桥镇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14
	秭归县
	县城污水处理厂
	2016.12.31

	15
	秭归县
	水田坝乡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16
	秭归县
	郭家坝镇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17
	秭归县
	归州镇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18
	秭归县
	屈原镇新滩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19
	秭归县
	沙镇溪镇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20
	长阳自治县
	中信长阳生态水处理有限公司
	2017.12.31

	21
	五峰自治县
	五峰丰城水务有限公司渔洋关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22
	夷陵区
	夷陵区城区污水处理厂
	2016.12.31

	23
	夷陵区
	三斗坪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24
	夷陵区
	丁家坝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25
	夷陵区
	太平溪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26
	夷陵区
	三峡坝区污水处理厂
	2016.12.31

	27
	夷陵区
	夷陵经济开发区鸦鹊岭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28
	西陵区
	宜昌平湖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29
	西陵区
	宜昌沙河污水处理厂
	2017.6.30

	30
	伍家岗区
	宜昌桑德三峡水务有限公司
	2017.6.30

	31
	点军区
	点军污水处理厂
	2017.12.31


